
李柱銘當年藉着張子強案和德福花園五
屍命案，提出要求特區政府與內地就移交逃
犯達成協議的議案。當時他提到，要有更嚴
謹的人權保障，例如 「在聯合國的引渡逃犯
協議範本內，提到在七種情況下，協議一方
必須拒絕移交逃犯，包括罪行涉及政治、種
族、宗教信仰、國籍或性別歧視等。」今次
的修例已表明罪行涉及政治、種族、宗教信
仰等不會移交，死刑亦不會移交，人權保障
可謂相當充足。

資深大狀當年認同違法行為應在犯事的

地方審理，為何現時要反對修例，阻止移交
陳同佳到台灣受審？不是違反了初衷嗎？不
僅如此，他早前還在美國告洋狀，稱 「移交
逃犯的修訂將會把綁架合法化，更會摧殘香
港這個自由城市」，與他當年提出的議員議
案 「盡快就兩地移交疑犯的安排與中央人民
政府進行商討及達成協議，恢復港人對特區
司法管轄權的信心。」根本是自相矛盾、自
打嘴巴，確實是很諷刺。

然而，既為亂港黑手，亦為外力棋子，
作得出告洋狀之厚顏事，自打嘴巴又如何？

亂港黑手 自打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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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暴抗暴還是以暴抗法 是非黑白不能混淆
6月21日（上周五），大批示威者在多個政府部門

製造混亂、干擾服務，更包圍灣仔警察總部（警總），
數千警務人員被困長達16小時，連老弱、病患、孕婦不
適求醫也受阻。這一幕，令港人震驚痛心。警察總部作
為本港維護法治、保障公眾安全和社會秩序的中樞機構
，遭大批示威者長時間包圍，警總運作幾乎停頓，等同
置香港於極大的安全風險之中。這場行動是否違法，
執法部門當然會跟進。但包圍警總行動的煽動者、策
劃者、核心參與者、庇護者，仍然將示威者無法無天
的行為自我定義為 「和平示威」，更以所謂追究警察在
「6．12」事件中濫用暴力為由，將包圍警總的暴力衝

擊美化為 「合理抗爭」。
事實果真如此嗎？包圍警總是否也是一場 「和平示

威」？事實是，包圍警總期間，示威者用鐵馬及雜物堵
塞警總出入口大閘、向警總擲雞蛋、在外牆塗鴉、用膠
紙遮蓋設於警總外牆的閉路電視，更向警務人員淋油。
示威者的行為不僅明目張膽挑戰法治，更公然侮辱警方
。這一切，全港市民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有法
律界人士指出， 「6．21」圍攻警總的行動，示威者已
涉嫌干犯非法集會、公眾妨擾、 「阻差辦公」、公眾地
方內擾亂秩序等罪行。包圍警總的示威事前並未獲得許
可，示威者出言侮辱恐嚇警方，警總內警務人員出入自

由都被剝奪，更遑論執行公務，種種罪行皆嚴重擾亂社
會秩序、挑戰本港法治。包圍警總絕對不是 「和平示威
」，只要是尊重法治的人，都不會否認這一點。

明知違法而為之，自然要自製合理的藉口。 「
6．21」事件的煽動者、策劃者、核心參與者提出了四
大要求，其中有三項是針對 「6．12」暴力衝擊的，他
們要求收回暴動定性、撤銷檢控被捕者和追究警察濫用
暴力。

對於 「6．12」的暴力衝擊，警方真的是向 「手無
寸鐵的學生」開槍？相信所有客觀中肯、有良知重事實
的市民，看到的是大批示威者戴頭盔、護目鏡、口罩，
向警方擲磚、擲削尖的鐵支，有組織、有隊形不斷衝擊
警方防線。警方在安全受到嚴重威脅的危急情況下，
為了保護自己，更為了避免更多市民受傷害，防止局面
不可收拾，不得已才使用有限度武力，有效制止暴力
衝擊。如果警方不使用武力，後果不堪設想。警方平息
「6．12」暴力衝擊，使用適度武力的合法性是毋庸置

疑的。
「6．21」事件的煽動者、策劃者、核心參與者、

乃至庇護者，以警方濫用暴力為由，將擾亂政府機構運
作、長時間圍堵警總的違法行為，包裝成因為警方濫用
暴力在先，示威者唯有 「以暴抗暴、對抗強權」。這種

說法，完全無視法治和基本社會規則，而是顛倒是非，
企圖誤導公眾同情支持反對派和激進派煽動、策動的挑
戰公權行動。在法律層面，警方 「6．12」制止暴力衝
擊和 「6．21」包圍警總的違法行動，根本沒有可比性
，後者絕不是 「以暴抗暴」，而是以暴抗法，任何藉口
都改變不了包圍警總行動的非法性質。

「6．21」圍攻警總事件，不具備合法性，也沒有
正當性。

退一萬步說，政府、警方已清晰表明，對警方執法
手法有不滿和疑問，質疑警方使用過分武力，本港有監
警會等成熟、可信、專業的投訴機制來處理。如果對警
方使用武力有不同看法和不滿，在公義機制健全的情況
下，不透過合法合規、行之有效的途徑來表達和爭取公
正結論，卻訴諸干擾政府機構運作、圍堵警總的違法暴
力行動，這種行動的正當性何在？

香港尊重和享有高度自由，法律也保障表達不同意
見的權利。但是，自由的底線，是不能妨礙他人的自
由；表達訴求、採取抗爭的底線，是不能挑戰人性。
「6．21」圍攻警總期間，有13名包括孕婦、患癌和患

長期病的警總工作人員需要求醫，但因警總出入口均被
示威者阻塞，救護員遲遲未能到場，要苦捱多時才被救
護員抬出警總救治，還有病人被示威者用鐳射燈照射雙

眼及謾罵。
警務人員也是人，他們的基本人權同樣必須得到尊

重和保障。但是，示威者包圍警總10多小時，被困的警
務人員備受責罵，有病得不到及時救助，連基本人權都
不能保障，甚至安全也受到威脅，他們的無奈、困擾，
全港市民感同身受。任何示威行動，一旦騎劫他人權利
，以損害無辜者的利益為籌碼，這樣的示威會否受法律
制裁，有法律部門來處理，但肯定不符公義、不得民心
，沒有任何正當性。

香港社會法治良好，充滿愛心。我們深信，絕大
多數港人堅守法治信仰，有深厚的正義感、同理心。
「6．21」圍攻警總事件中，反對派、激進派政客重施

散播歪理、顛倒是非故伎，煽動示威者、年輕人以暴抗
法，反對派、激進派再次扮演傷害社會的始作俑者的不
光彩角色。廣大市民不禁要問反對派、激進派政客，你
們煽動圍攻警總、以暴抗法，看到違法行動對香港法治
的傷害了嗎？看到違法行動對香港市民心理傷害了嗎？
看到違法行動對香港國際形象的傷害了嗎？如果這些政
客對市民的質問視若無睹、充耳不聞，還不收手，不改
顛倒是非抹黑政府、攻擊警方的劣習，終將遭到民意唾
棄。

（轉載香港文匯報6月24日社評文章）

大公報記者 海芯葆

民主黨創黨主席李
柱銘，近數月無間斷抹
黑特區政府修訂《逃犯
條例》，更與幾名過氣

的前立法會議員老遠飛去加拿大
和美國，挾洋自重，抹黑修訂移交逃犯的協議
是將 「綁架合法化」 。然而最大諷刺是，李柱
銘又一次自打嘴巴，他在1998年已於立法會提
出議員議案，要求政府盡快與內地就移交疑犯
達成協議，當年還積極呼籲建制派支持，證據
確鑿；如今可以完全調轉槍頭，可見反對派 「
搬龍門」 已去到無賴的地步。

李柱銘為反而反 勾外力賣港
1998年提議案爭取移交 2019年抹黑修例

一向 「賣港」不遺餘力的李柱銘，抹黑政府修例可謂 「去到
盡」：近四個月在兩份報章寫了合共二十多篇文章抹黑政府修例
；今年五月又和工黨李卓人、香港眾志羅冠聰到加拿大、美國勾
連外國勢力反修例；六月參與法律界黑衣遊行，兩度參與前高
官及前議員聯署要求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撤回修例等。

然而，記者翻查立法會資料，1998年香港回歸後不久，
李柱銘曾極力主張內地與特區政府就移交疑犯達成協議，今
日卻調轉槍頭，盡露政棍本色。事緣當時發生轟動的張子強
在港綁架富豪案，以及德福花園五屍命案，兩宗案件均在內
地法院審理。立法會在1998年12月9日，辯論李柱銘提出的
議員議案，李聲稱特區政府沒有爭取將涉嫌在港違法的人
士，交還特區法院審理，要求特區政府盡快就內地與香港
兩地移交疑犯安排，與中央人民政府進行商討及達成協議
，恢復港人對特區司法管轄權的信心。

李柱銘當年發言時聲稱，張子強案及德福花園五屍命
案，不單涉及內地犯罪，還包括在香港特區發生的罪行，又
指民主黨是全力反對在香港發生的行為，也要在內地法院引
用內地刑法處理。他認為，上述案件引申出移交疑犯及司法
互助的問題，民主黨認為這是 「兩地必須盡快解決的重要課題。」

曾讚揚內地法律專家觀念開放
曾任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的李柱銘更提到，基本法起草委

員會的法律專家小組於1987年在深圳討論有關問題，最後一致同
意四點：第一，在一個地區發生的行為是否構成罪行，由該地區
的法律決定；第二，在一地區的行為若已經審訊，不論是無罪釋
放或予以定罪，不可因相同的行為再在另一地區予以審訊或判刑
；第三，違法行為必須在犯事地區的法院審訊；第四，逃犯須移
交到犯事地區處理。 「明顯地，在司法互助及移交疑犯方面，內
地的法律專家的觀念和態度是非常開放和文明，亦完全同意違法
行為應在犯事的地方審理。香港政府應堅持這四點。」他當年如
是說。

既然李柱銘那時讚揚內地法律專家觀念開放，贊成違法行為
應在犯事的地方審理。按此邏輯，若然疑犯在內地犯事，何以李
柱銘等人現在又反對移交回內地？

此外，李柱銘當年說， 「民主黨寄望中央政府在與香港特區
政府磋商有關移交逃犯及司法互助協議時，可以接納更嚴謹的人
權保障準則，並考慮廢除內地的死刑刑罰。」

當時支持有關議案的，還有當時是前綫、後來當上民主黨主
席的劉慧卿，她揚言，早在回歸前， 「我們已一直呼籲殖民地政
府須就刑事和民事兩方面的司法互助，加快與內地有關當局進行
磋商。」至於交還疑犯，她聲稱兩地將被控以刑事罪行的人移交
對方的安排，必須首先澄清內地對哪些人及哪些罪行，可行使司
法管轄權。

李柱銘當年更語帶恐嚇揚言： 「如果沒有協議，權力便在中
央政府的手上，它喜歡交人便交人。但如果有協議，彼此便要依
協議辦事，不可以按其喜好而行。就是這麼簡單吧了。」不過，
當年這個議案未能在直選及功能團體兩個組別取得過半數支持，
最終被否決。

當年主張兩地盡快就移交逃犯達成協議的李柱銘，這幾個月
卻大肆抹黑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勾外力唱衰香港，居心
叵測。

打倒自己言論

李柱銘

【大公報訊】記者海芯葆報道：李柱銘
黨友何俊仁，1997年在立法局就《逃犯條例
》發言時，揚言有關條例當中的人權保障，
可以適用於回歸後內地與香港達成的移交協
議。特首林鄭月娥今年五月不點名提及此事
，但何俊仁就反駁林鄭月娥混淆視聽，並批
評內地司法制度欠透明。然而，前刑事檢控
專員江樂士表明，內地司法已有很大進步，
香港社會不應過分憂慮。

何俊仁在1997年3月19日在立法局
發言，稱 「與此同時，我們也促請政
府盡快與中方進行商議，希望盡快可
就香港和內地之間的疑犯移交事宜達
成協議……但我們不要忘記 『一國兩
制』， 『兩制』不是兩個司法管轄區
，而是兩個不同的法制。在這些保障
下，我相信香港人的信心定能有重要
的保障，而我們的權利也有法律制
度方面的重要保障。因此，我希望
能盡快完成下一個階段，就有關香

港與內地移交逃犯事宜達成協議，從而予
以立法。」

江樂士強調內地司法有大進步
林鄭月娥今年五月在行政長官答問會不

點名提及此事，指現時《逃犯條例》中的條
款、保障，以當日民主黨議員來看，是可以
適用。何俊仁其後混淆視聽狡辯，林太誤導
市民。他一直期望內地法制有改善，但內地
法治環境愈來愈差云云。

不過，何俊仁稱內地沒有法治，顯然是
不符事實。江樂士早前強調，內地司法制度
近年有很大進步，香港社會不應過分憂慮，
中國現時有四十個引渡協定，包括法國、西
班牙和葡萄牙。內地在2012年修改了刑事訴
訟法，如果疑犯不是自願認罪，法官是不會
接納作證據。香港回歸後內地移交了200名逃
犯到香港，但香港卻不能移交逃犯到內地、
澳門或台灣，這種情況有礙執法，不能接受
，有必要修訂《逃犯條例》。

何俊仁回歸前也支持修逃犯條例
●盡快就兩地移交疑犯的安排

與中央人民政府進行商討及
達成協議，恢復港人對特區
司法管轄權的信心

●明顯地，在司法互助及移交
疑犯方面，內地的法律專家
的觀念和態度是非常開放和
文明，亦完全同意違法行為
應在犯事的地方審理。香港
政府應堅持這四點。

●如果沒有協議，權力便在中
央政府的手上，它喜歡交人
便交人。但如果有協議，彼
此便要依協議辦事，不可以
按其喜好而行。

1998年

2019年

●北京視引渡為政治工具，不是
法律問題

●移交逃犯的修訂將會把綁架合
法化，更會摧殘香港這個自由
城市

●市民、外商及旅客，即使沒有
在內地犯罪，也有可能會被移
交至司法不公的內地。這樣的
特區還有資格自稱為國際城市
嗎？

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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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柱銘在1998年於立
法會提出議員議案，要
求政府盡快與內地就移
交疑犯達成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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